
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成功開立投資賬戶並完成以下指定股票交易
可享相應之奬賞︓

投資賬戶開戶迎新獎賞 
可享高達HK$13,888現金

佣金獎賞

買入股票可享高達

HK$10,000

+

股票佣金回贈

優惠受條款約束︒投資涉及風險︒

立即體驗我們便捷可靠的證劵買賣服務︕

存入股票獎賞
成功存入港股指定金額

可享高達

HK$3,888
現金獎賞

            

指定條款及細則︓
1. 合資格客戶
 「合資格客戶」指於推廣期內(定義見一般條款及細則第1條)透過任何渠道於華僑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成功開立投資賬戶(「投資賬戶」)之

客戶︐但不包括於2026年4月1日起計之前12個月內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或與任何第三者以共同名義於本行開立或持有任何投資賬戶之客戶︒ 
2.  股票交易及存入獎賞
 (a) 受限於指定條款及細則第2(a)至2(h)條及下述一般條款及細則︐合資格客戶如於推廣期內完成以下指定股票交易︐可享相應之奬賞︓
  • 完成股票買入交易︐每一投資賬戶可享高達港幣10,000元股票經紀佣金回贈(「回贈優惠」)︔及經本行任何分行成功從其他銀行或證券經紀

或金融機構(華僑證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除外)轉入香港上市股票至其於本行的投資賬戶︐可享以下現金獎賞(「存入股票獎賞」) ︒
 存入股票累積金額 (港幣或等值)  現金獎賞(港幣) 
 100,000元 - <500,000元  500元 
 500,000元 - <1,000,000元  800元 
 1,000,000元 - <3,000,000元  1,500元 
 3,000,000元或以上  3,888元 

 (b) 合資格客戶每次進行股票買入交易時︐均須先向本行繳付全數股票經紀佣金︐而本行會將實際已收悉的股票經紀佣金按本指定條款及細則及一
般條款及細則回贈予該合資格客戶︐惟不多於回贈上限(定義見下文(e)項)︒

 (c)  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完成之股票買入交易可享之回贈優惠上限為每一投資賬戶港幣10,000元(「回贈上限」)︒當計算回贈上限時︐本行
會將實際已收悉之人民幣計價股票交易之股票經紀佣金以本行認為合適之匯率兌換成港幣計算︒

 (d)「合資格股票交易」指就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股票買入之交易︐惟其股票經紀佣金須高於或等於下表所列之最低股票經紀佣金︓
 交易途徑 最低股票經紀佣金 
 • 音頻電話系統
 • 互聯網理財 港幣75元 / 人民幣75*
 • 流動理財
 • 專人接聽熱線 港幣100元 / 人民幣100*

 * 適用於人民幣計價股票交易
 為免存疑︐經滬港通就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經深港通就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股交易︑新股認購的股票交易及股票投資儲蓄計劃下之股票

交易並不屬於「合資格股票交易」︒
 (e) 如符合指定條款及細則及一般條款及細則的要求︐本行會在推廣期完結後的六個星期內將回贈之股票經紀佣金(包括本行將按本行認為合適之

匯率將其兌換成港幣的人民幣計價股票交易之股票經紀佣金)及存入股票獎賞存入合資格客戶之有關投資賬戶的港幣結算賬戶內︒惟於本行存
入回贈優惠及存入股票獎賞時(如適用)︐有關的投資賬戶及港幣結算賬戶須仍然有效運作︐且合資格客戶須遵守對其適用之條款及細則︔否
則︐該合資格客戶將被終局性地視作已不可撤銷性地及無條件地放棄其於本優惠之一切權利︒

 (f) 儘管有上述優惠︐合資格客戶仍須按本行所有戶口及相關服務之條款及章則︑本行銀行服務收費簡介及所有適用之條款及章則(按本行的唯一
及絕對酌情權不時所作出之修訂)就每宗股票交易全數繳付所有交易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所有交易徵費︑交易費及印花稅等)︒ 

 (g) 存入股票累積金額是根據2026年6月30日相關股票的收市價計算︒ 
 (h) 若合資格客戶於最後成功轉入股票至客戶的投資賬戶該日起計12個月內︐將其轉入至本行投資賬戶之任何股票轉出至其他銀行或證券經紀或金

融機構︐其可獲取的存入股票獎賞權利將被取消︒本行保留可在不通知該合資格客戶的情況下︐於該合資格客戶的結算賬戶及/或其於本行持
有的仼何其他賬戶內扣除已獎賞之金額的權利︒若該合資格客戶的結算賬戶及/或其於本行持有的仼何其他賬戶的餘額不足︐本行將向該合資
格客戶追討已獎賞之金額︒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上述優惠之推廣期由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上述優惠並不適用於本行職員︒
3.  上述優惠均受此宣傳資料內所載的條款及細則及現行監管規定約束︒除非另有註明︐客戶不得同時享用本行所提供之任何其他優惠及上述優惠︒為

免引起任何爭議︐本行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拒絕向客戶提供任何上述優惠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
4.  就聯名賬戶而言︐所有賬戶持有人將被共同地被視為該賬戶之單一賬戶持有人以享有上述優惠︒本行有權將上述優惠贈予本行按其唯一及絶對酌情

權認為合適之該賬戶的其中一位賬戶持有人︐而上述優惠亦將被終局性地視作已送交予該賬戶之所有賬戶持有人並為其所收悉︒
5.  客戶不得轉讓或出讓其於上述優惠之權利︐亦不能要求以其他禮品代替上述優惠︒在任何情況下︐上述優惠不得作現金使用或兌換現金︒
6. 本行有權不時及隨時暫停︑修改︑更改及/或終止所有或任何上述優惠及/或指定條款及細則及/或一般條款及細則而無須事先通知任何客戶或取得客

戶同意︒就任何上述優惠及/或指定條款及細則及/或一般條款及細則所引起或產生之事宜及/或爭議︐均以本行之決定及解釋(包括但不限於對本文
中所有或任何定義及資格)為準︐而本行之決定及解釋亦具終局性︐並對客戶具約束力︒

7.  所有上述產品及服務均受有關開戶文件︑證券及投資產品文件的條款及細則及所有其他分別對其適用的條款及細則所規限︒
8.  如中︑英文版本之間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重要提示及風險聲明︓
1.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投資本金的大幅虧損︒投資產品價格可升可跌︐有時顯著︐並可能變成毫無價值︒過往表現不可作日後表現的指標︒買賣投資

產品未必一定能夠帶來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
2.  如果投資涉及人民幣︐閣下應該注意人民幣會受到對其他貨幣的價值波動︐除其他事項外並受中國政府的控制︒閣下也應該注意人民幣目前不可自

由兌換︐離岸人民幣匯率可能與在岸人民幣匯率顯著偏離︒
3.  以外幣計算的交易涉及匯率風險︐如閣下需要將該交易的單位貨幣兌換成另一種貨幣︐或須承擔因匯率波動而引致本金上的嚴重虧損︒
4.  本宣傳資料並不構成向任何人士提議或邀請任何人士去取得︑購買或認購任何投資︑產品或服務︒
5.  投資者不應該投資僅基於本宣傳資料︒閣下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細閱有關銷售文件以了解詳細產品資料及風險因素︒如有任何疑問︐閣下應徵

詢獨立專業意見︒
6.  本宣傳資料是由華僑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編制的︐內容沒有經過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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